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0年5月11日

                                      府行救字第1100108236號
訴願人：卓00     地址：南投縣信義鄉00鄰00巷00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信義鄉公所
右訴願人因申請本鄉00段00地號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下同)109年12月9日信鄉農字第1090028002號撤銷函，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緣本縣信義鄉00段0000地號系爭土地，係為原住民族委員會經管之國有原住民保留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為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面積為710平方公尺，信義鄉公所75年使用清冊記載為非原住民000(歿)所使用，但無繳租及承租紀錄，訴願人於101年與0家發生姻親關係，於106年4月5日遷入本鄉00村，然0君後代於同年4月10日以類似繼承協議方式申請更正現況使用人為訴願人，訴願人於同年4月13日申請設定耕作權，本所依據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108年7月3日修法前)第8條第1項第1款規定審查並於6月27日完成訴願人耕作權設定登記，訴願人於108年5月15日提出所有權移轉登記，原處分機關依原住民族委員會108年10月14日原民土字第1080054260號函及本府108年10月23日府授原產字第108023266號函意旨因原住民未符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於該辦法施行前開墾完竣並自行耕作之規定，而僅係接續非原住民之使用，則不符上開規定，以109年12月9日信鄉農字第1090028002號函予以撤銷耕作權設定登記，訴願人不服，於110年1月9日提起訴願，本案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1、 按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108 年 07 月 03 日修正前第8條規定：「原住民保留地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原住民得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向當地登記機關申請設定耕作權登記：一、本辦法施行前由原住民開墾完竣並自行耕作之土地。二、由政府配與該原住民依區域計畫法編定為農牧用地、養殖用地或依都市計畫法劃定為農業區、保護區並供農作、養殖或畜牧使用之土地。」、行政程序法第117條規定：「違法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其上級機關，亦得為之。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撤銷︰一、撤銷對公益有重大危害者。二、受益人無第119條所列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而信賴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其信賴利益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者。」、第119條規定：「受益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信賴不值得保護︰一、以詐欺、脅迫或賄賂方法，使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者。二、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致使行政機關依該資料或陳述而作成行政處分者。三、明知行政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者。」分別定有明文。
2、 按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2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文略以：「行政程序法第121條第1項規定：「第117條之撤銷權，應自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知有撤銷原因時起2年內為之。」法文明示「知」為撤銷權除斥期間之起算點，在授益行政處分之撤銷，且其撤銷純係因法律適用之瑕疵時，尚非僅以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可得知悉違法原因時，為除斥期間之起算時點，仍應自有權撤銷之機關確實知曉原作成之授益行政處分有撤銷原因時，起算2年之除斥期間。」系爭土地雖於106年6月22日作成設定耕作權之處分，惟原處分機關於108年8月15日信鄉農字第1080017986號函請原住民族委員會釋示訴願人以邱溪仁(歿)孫女婿及具原住民之身份設定耕作權登記是否符合修法前之原開辦法第8條第1項第1款規定，該會以108年10月14日原民土字第1080054260號函暨南投縣政府108年10月23日府授原產字第1080233266號函復:「原住民如未符於原開辦法施行前開墾完竣並自行耕作之規定，而僅係接續非原住民之使用，則不符前項之規定」，有關原住民保留地耕作權設定規定，倘依原開辦第8條第1項第1款規定辦理，應符合由原住民於原開辦法施行前(79.3.26)自行開墾完竣並自行使用之要件，始得依該條文辦理耕作權設定。」經查訴願人106年4月13日申請耕作權設定，原始登記清冊為000(非原住民)，訴願人於101年與000之孫女結婚，並於106年4月5日遷入本鄉00村，原處分機關依上開函釋意旨，並於108年10月23日府授原產字第108023266號函復後，始知本案耕作權設定違法，並於109年12月9日作出撤銷處分，並無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21條規定2年內行使授益處分撤銷權之除斥期間。
3、 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25號、第589號解釋意旨，符合信賴保護原則有三要件，信賴基礎、信賴表現及信賴值得保護。信賴基礎，即國家須有對外足以使人民對之投以必要信賴之行為。倘處分相對人在此受有利益並非法規之原先意旨所在，毋寧係出於行政機關認事用法的違誤而意外獲致，從而當事人如未因該處分而對外具體表現所致之權益損失，未有客觀具體之信賴表現，自無主張信賴保護之餘地(大法官釋字525號解釋參照)。因本縣信義鄉望鄉社區發展協會108年4月2日(108)信望社字第006號函及4月3日(108)信望社字第007號函陳情系爭土地耕作權設定違反規定，該地應為部落共同使用之公共用地，應歸還部落共同使用，原處分機關撤銷訴願人耕作權設定登記，對公益之保護亦顯然大於信賴利益之保護，又按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判字第756號判決意旨：「行政程序法第119條第2款規定，不以受益人對其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且不論行政機關對違法行政處分之作成，是否因欠缺周慮而與有過失，或依法有職權調查之義務，均無礙於受益人108年10月23日府授原產字第108023266號函之認定。」訴願人申請耕作權登記係以非原住民之土地利用期間接續為占有時間之證明，其信賴利益更無主張受保護可言，本案原處分機關109年12月9日信鄉農字第1090028002號函撤銷耕作權設定登記，揆諸前揭規定、函釋及判決意旨，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4、 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 1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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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0年5月11日

縣長  林明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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